从放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服务需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98-2020)》《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为我院从事放射职业危害因素岗位的工作人员做好体检服务，体检项目不得少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体检项目。

法定资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持有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批准证书》，且批准范围包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类别；涉及放射检查项目的，需额外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

采购服务期限两年
体检服务核心要求​

体检类型全覆盖​
需按照 GBZ188-2014要求，提供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应急/事故照射后四类职业健康检查，以及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患者的医学随访观察服务。

体检项目强制性标准​
必检项目（所有类型体检均需包含）：​

医学史、职业史、应急/事故照射史调查；​

内科、外科、耳鼻喉科常规检查（核电厂放射工作人员需加做视野检查）；

胸部 X 线检查；​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

选检项目（根据岗位特点针对性开展）：​

肺功能检查（放射性矿山工作人员、接受内照射或需穿戴呼吸防护装置的人员）；​

甲状腺功能检测；​

心电图、腹部 B 超；​

血清睾酮（男性受检者）；​

体内放射性核素滞留量检测（从事非密封源操作的人员）；​

心理测试（核电厂操纵员和高级操纵员）。​

特殊场景加项：对怀孕 / 哺乳期女性放射工作人员、受到过量照射的工作人员，由主检医师额外增加必要的检查项目及健康咨询服务。​

服务流程规范​
体检组织：可提供院内集中体检或上门服务（需具备专用车辆及移动设备），合理安排体检时段，避免与我院工作高峰冲突。​

质量控制：严格按照 GBZ188-2014 执行常规检查方法，眼科检查符合 GBZ95 要求，细胞遗传学检验满足相关标准规定，确保检查结果客观真实。​

异常处理：发现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时，需立即通知我院及受检者本人，并按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同时协助安排职业病诊断或医学观察。​

（四）报告出具
体检完成后15个自然日内出具受检人员《个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书面告知我院。

对所检查的结果负责，并保证检查结果的独立、公平、公正和真实性。
报告更正：若报告存在错误或不符合标准，供应商需在我院提出后3个工作日内更正或免费重新出具。

